112年度推動全民國防教育藝文競賽
請各班於9月1日前繳交1件作品至學務處給曾組長，以利統一送件參賽。(作品繳交時請繳交報名表一式2份，一份實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，併同另一份報名表及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(雙面列印)。

甄選主題：
一、請依照下列主題擇一創作，題目自訂：
(一)慶祝九三軍人節：
請描繪國軍保家衛國的英勇形象，表達對國軍將士最崇高的敬意，激發國
人愛國熱忱。
(二)緬懷建國艱辛，紀念辛亥雙十：
請以國旗及國家為創作元素，發揮創意，彰顯國人大愛情操。
(三)守謢國家安全，全民國防你我有責：
請以「全民國防」為創作理念，展現全體國人實踐與支持國防的具體意象。
(四)聞聲救苦的現代化國軍：
請以「現代化國軍」為題，描繪心中對國軍「聞聲救苦」的義勇形象，向 

勞苦功高的國軍將士們表達崇高敬意。 

二、甄選組別、項目(以112學年度就讀之年級組別為準)：
（一）高中職組：創意海報。（每班至少繳交1件）
（二）國中組：繪畫。（每班至少繳交1件）
甄選規定：

一、收件日期：9月1日。
二、作品規範：

（一）參選作品以個人創作方式為限，不得抄襲他人創作，每一參賽者報名件數以一件為限，曾參加任何競賽之得獎作品，亦不得參加甄選。

（二）各組作品規範如下

1、高中職組創意海報：

參賽作品以直式全開壁報紙（109×78cm，120磅白色道林紙）製作。

2、國中繪畫：

作品尺寸為八開畫圖紙(不得為白報紙)。參賽者可自行使用繪畫工具，如鉛筆、彩色鉛筆、蠟筆、彩色筆、水彩、剪貼等工具。

(三) 未符上述規範，均為「不合格」，不予參加評審作業。

三、報名方式：

（一）報名表如附件1、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如附件2。

（二）參選作品以班單位，統一收齊後交至學務處。
（三）為維護創作者權益與得獎作品爾後運用效益，均應填寫作品之「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」，著作財產權無償讓與嘉義市政府；未滿20歲應由法定代理人同意簽章，未填寫者將不納入評選。

（四）如利用其他智慧財產權創作物時，應於交件時檢附來源依據或相關證明文件。

四、作品繳交：

（一）報名表一式2份，一份實貼於作品背面，併同另一份報名表及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。 

（二）作品勿包套、封膜，各校多件統一寄送時，為避免顏料脫落，可以白紙居中相隔，避免作品汙損，以維護作品品質。

（三）報名表之指導老師欄，為必填欄位，限填1位就學學校老師（含有合格教師證之代課、代理之指導教師），若無指導老師則填「無」。

伍、得獎公告：

得獎名單預定於10月下旬公告於教育處網頁並另行函知各校。

陸、獎勵方式：

ㄧ、高中職組創意海報：取前3名優勝作品，分別頒發獎狀一紙及圖書禮劵（第1名1,200元、第2名1,000元、第3名800元）。

二、國中組繪畫：取前3名優勝作品，分別頒發獎狀一紙及圖書禮劵（第1名1,200元、第2名1,000元、第3名800元）。

四、各組參賽如達15幅作品以上另取佳作1至5名(由主辦單位決定)，頒發獎狀一紙，以資鼓勵。

一般規定：
一、參選作品概不退件，請參賽者預先留取備份。

二、報名參選作品有缺繳相關文件者，得於報名截止日前(郵戳為憑)補齊送審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三、嘉義市政府府擁有對得獎作品重製、改作、編輯、公布等權利，並於蒐整輯錄後，製作光碟發行各單位及各級機關、學校，供全民國防教育活動宣導與運用。

四、得獎作品如使用於軍教活動、網際網路或出版光碟時，均不另支稿費或版稅，獲獎人並不得再以該作品參加其他任何相同形式之競賽或甄選。

五、甄選作品經評選未達或超出預定甄選名額，得經評審審議後，酌予增加或減少獎項名額。

六、曾參加過其他競賽之得獎作品，均不得參加本次比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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